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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光污染是现代社会的新公害。光污染，在英美被称为“干扰光”，在日本则

称其为“光害”，在德国则被视为“不可量物”的一种，而在我国，有学者援用

“噪音”的说法，将其称“噪光”。光污染是指因不当使用人为照明或其它设备

造成光的入侵而引起的不良影响。对于光污染，根据不同的标准可以作不同的分

类。例如根据光污染发生时间的不同，可以将光污染分为昼光光污染和夜光光污

染。国际上一般将光污染分成三类，即白亮污染、人工白昼和彩光污染。光污染

对环境、生物和人都危害甚巨。 

我国现行涉及光污染侵权的立法主要体现在宪法、民法通则、物权法、侵权

责任法、环境保护法和地方立法之中。我国现行涉及光污染侵权的立法，无论是

中央立法还是地方立法，均存在较大的不足，具体而言，主要体现在宪法的失范、

民法的局限、环境法的缺位、地方立法的越位和司法障碍重重这几个方面，我国

应该通过修改宪法、民法和环境保护法以及制定新的《光污染防治法》来完善我

国的光污染侵权制度。 

 

关键词：光污染；侵权；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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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Light pollution is a new form of environment pollution in modern society. It was 

called "interference of light" in Britain and America. It was called "light nuisance" in 

Japan. In Germany, light pollution is considered to be a kind of "non-amount of 

matter". Light pollution is due to the improper use of artificial lighting and the adverse 

effects caused by the invasion of light. According to the different criteria, light 

pollution can be classified by different categories. For example, according to the 

different time of occurrence of light pollution, light pollution can be divided into 

daytime optical pollution and luminous light pollution. Generally, light pollution often 

divided into three categories: white pollution, artificial daylight, and colored light 

pollution. Light pollution not only deteriorates our living environment, but also 

threatens people's health and environment. Although there are light pollution 

legislation embodied in the Constitution, General Civil Law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Property Law, Tort, the Environment Protection law and local legislation. 

Both the central and district legislation of light pollution have defects. To be specific, 

the constitutional law does not have provisions concerning of such problem, while the 

civil law has many limitations. The environment law can not play the important role as 

it should be, and the district law is often too much. What's worse, there are many 

obstacles for jurisdiction. The tort of light pollution can be improved by reforming 

constitutional law, civil law, environment law, and enacting a new law of prevention of 

light pollution. 

 

Key Words: Light Pollution; Tort; 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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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1 

引言 

 

曾几何时，照亮漆黑的长夜是人类许久以来的夙愿，从古神话的隧人氏钻木

取火到爱迪生发明电灯，人类从未停止过对“光”的苦苦追求。但是，这个把黑

夜照亮的“光”在给人类带来福祉的同时也带来了其所固有的副产品——光污染。

与此同时，自 1851 年世界历史上第一幢玻璃幕墙建筑在伦敦诞生以来，玻璃幕

墙倍受建筑界的青睐，玻璃幕墙在给城市带来美丽的同时，城市光污染也与其如

影相随。时至 21 世纪的今天，光污染的防治已经成为我们法学界需要面对的一

个新课题。 

放眼中国当下，伴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城市化进程飞速推进，而与此相伴

的是光污染问题的与日俱增，而与此同时，我国在对光污染侵权及其防治的立法

上却几近空白，这无疑使得大量的光污染侵权纠纷案件不是徘徊于法院的大门之

外，就是领取一纸败诉的判决，实践中大量的光污染侵权纠纷无法得到有效、及

时的救济，受害人的权益无法得到切实保障，因此，亟需借鉴比较法上的成功经

验，完善我国的光污染侵权立法。我国光污染防治问题已经引起了众多学者的关

注，但在这些既有的研究成果中，绝大多数都是从自然科学、环境科学角度进行

的，从法学立场研究光污染防治的成果寥寥无几，其中，研究光污染侵权的更是

廖若星辰。因此，对我国的光污染侵权制度展开研究，指出其现行立法所存在的

问题，提出具体的完善措施，不但具有深远的理论意义，而且对于实践，亦具一

定的借鉴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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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污染侵权研究 

2 

 

第一章光污染概述 

 

第一节光污染的内涵 

一、光污染的概念 

（一）光污染的历史 

光污染，在英美被称为“干扰光”，在日本则称其为“光害”，①在德国则被

视为“不可量物”的一种，而在我国，有学者援用“噪音”的说法，将其称“噪

光”。②它作为城市建设中继废气、废水、废渣和噪声污染之后的一种新的环境污

染，③其本身并非环境法学抑或法学所固有的范畴。“光污染”这一概念肇始于天

文学界，在 20 世纪 30 年代，伴随着电力科技的飞速发展，人类以前所未有的速

度将黑夜不断予以照亮，以满足生活、生产领域日益增长的“照明”需求。与此

同时，天文学家们发现，黑夜里愈益增多的室外照明光对天文观测的负面影响越

来越严重，于是提出了“光污染”这一概念。因此，光污染原本是指过量光辐射

至天空造成对天文观测的负面影响。 

（二）光污染的内涵 

囿于光污染是晚近出现的一种新的环境污染，对于其内涵和外延，国内学界

迄今仍无较为统一的解释。《中国大百科全书（环境科学卷）》认为光污染是指：

“逾量的光辐射(包括可见光、红外线和紫外线)对人类生活和生产环境造成不良

影响的现象。”《环境科学大辞典》将光污染定义为：“超量的光辐射，包括紫外、

红外辐射对人体健康和人类生活环境造成不良影响的现象。”而维基百科则认为：

“光害，或称光污染，是人类过度使用照明系统而产生的问题，泛指影响自然环

境、对人类正常生活、工作、休息和娱乐等带来不利影响，损害人体健康的各种

光危害现象。”我国首次对光污染作出界定的立法文件是上海市质量技术监督局

于 2004 年 9 月发布实施的《上海市城市环境（装饰）照明规范》，这一立法文件

将光污染界定为：“由外溢光或杂散光的不利影响造成的不良照明环境，狭义地

讲，即为障害光的消极影响。”“外溢光或杂散光”即“照明装置发出的光中落在

                                                        
①张式军.光污染——一种新型的环境污染[J].城市问题, 2004,(6):32. 
②吕忠梅.环境法案例辨析[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57. 
③刘小红.我国光污染防治立法初探[J].河北法学, 2008,(7):134-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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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区域或边界以外的部分”；“外溢光或杂散光的数量或方向足以引起人们烦躁、

不舒适、注意力不集中或降低对一些重要信息（如交通信号）的感知能力，甚至

对动、植物亦会产生不良的影响时，即称之为障害光。” 

笔者认为，上述定义均存在一定的局限，光污染应指因不当使用人为照明或

其它设备造成光的入侵而引起的不良影响。 

二、光污染的类型 

对于光污染，根据不同的标准可以作不同的分类。例如根据光污染发生时间

的不同，可以将光污染分为昼光光污染和夜光光污染。国际上一般将光污染分成

三类，即白亮污染、人工白昼和彩光污染。 

（一）白亮污染 

白亮污染是指在阳光照射强烈时，城市里建筑物的玻璃幕墙、釉面砖墙、磨

光大理石和各种涂料等装饰反射光线，明晃白亮、眩眼夺目所造成的污染。专家

研究发现，长时间在白色光亮污染环境下工作和生活的人，视网膜和虹膜都会受

到程度不同的损害。还使人头昏心烦，甚至发生失眠、食欲下降、情绪低落、身

体乏力等类似神经衰弱的症状。①
 

（二）人工白昼 

人工白昼是指由于一些特殊场所以商业利益为目的进行的过度照明，例如商

场、酒店上的广告灯、霓虹灯，有些强光束甚至直冲云霄，使得夜晚如同白天一

样，即所谓人工白昼。在这样的“不夜城”里，人们难以入睡，扰乱了人体正常

的生物钟，导致白天工作效率低下。 

（三）彩光污染 

彩光污染是指诸如歌舞厅、夜总会安装的黑光灯、旋转灯、荧光灯以及闪烁

的彩色光源所产生的光污染。据测定，黑光灯所产生的紫外线强度大大亮于太阳

光中的紫外线，且对人体有害影响持续时间长。彩色光源让人眼花缭乱，不仅对

眼睛不利，而且干扰大脑中枢神经，使人感到头晕目眩，出现恶心呕吐、失眠等

症状。科学家最新研究表明，彩光污染不仅有损人的生理功能，还会影响心理健

康。 

 

                                                        
①刘小红.我国光污染防治立法初探[J].河北法学, 2008,(7):134-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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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光污染的危害 

光污染对人类社会危害甚巨，具体而言，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对生物的危害 

大多数动物不喜欢强光照射，但是夜间室外照明产生的天空光、溢散光、反

射光等往往把动物生活和休息环境照得很亮，打乱了动物的生物钟。照明器具发

射出的辐射能量对动物生活和生长也有影响。另外，夜间过亮的室外照明，使不

少的益虫和益鸟直接扑向灯光而丧命。在夜间迁徙时，鸟儿很容易撞上灯火通明

的高楼大厦，尚未发育成熟的小鸟在首次迁徙中撞上楼房的几率更高。高压钠灯

中含有致命的紫外线，萤火虫对于紫外线也非常的敏感。可以说，光污染对萤火

虫来说是最致命的“杀手”。就拿广州的近邻香港来说，香港的夜景之美众人皆

知。但是与此同时，炫目的美丽带来的代价则是——香港的光污染非常严重，萤

火虫几乎灭绝。长此下去,生态平衡必将受到严重影响。海龟主要依靠光线寻找方

向，由于海岸的人造光源干扰，很多刚出生的海龟会迷失归途。筑巢的海龟显现

出一种趋向暗处海滩的天性，如今它们却越来越难找到筑巢之地。新生的小海龟

原本会被反光能力强的明亮海面吸引，现在却被沙滩附近的人造光搞得晕头转向。

仅在佛罗里达一地，每年就有数十万只小海龟因此丧命；生活在灯火通明的公路

附近的青蛙和蟾蜍，受到比正常亮度高出 100 万倍的夜间光照干扰，生活习性几

乎全乱套了。①
 

二、对人的危害 

光污染威胁人类安全和健康。光污染可能成为制造交通事故的凶手。矗立在

马路边用玻璃墙装饰的高层大厦就像一块巨大的镜子，反射光进入高速行驶的汽

车内，会造成人突发性暂时失明和视力错觉；刺眼的路灯和沿途灯光广告及标志,

也会使汽车司机感到开车紧张，易导致交通事故的发生。②长期从事驾驶的职工，

如果不注意劳动防护，不仅视力下降，还易患白内瘴等眼病，而且干扰大脑中枢

神经，导致神经衰弱，使人头昏心烦，失眠，食欲、性欲低下，情绪急躁，身体

乏力等。③夜间室外照明，特别是建筑物的夜景照明产生的干扰光，影响人的正

常工作、生活和休息，打乱人体生物钟，危害人体健康，乃至引发各种疾病。④德

                                                        
①刘鸣.马剑.光污染对生态的影响及防治对策[J].上海环境科学, 2007,(3):125-128. 
②王日出.光污染的影响和危害[EB].http://www.kepu.net.cn/gb/perspective_2009/light/jctx.html, 2011-11-18. 
③粱红山.光污染对人体危害及预防.劳动医学[J].2000,(8): 243-244. 
④刘淑莉,杨立伟.浅谈光污染对人体带来的危害[J].中华临床与卫生, 2004, (3):210-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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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的一项调查显示，有 2/3 的受访者认为“人工白昼”会影响健康，同时也有 84%

的人反映睡眠受到影响。①经研究表明，噪光污染可对人眼的角膜和虹膜造成伤

害，抑制视网膜感光细胞功能的发挥，引起视疲劳和视力下降。②
 

三、对环境的危害 

据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NOAA）与科罗拉多大学环境科学合作研究

所最近联合研究的结果，光污染会使空气污染变得越来越严重——光污染属杂散

光，来源于街灯、广告牌、建筑物、停车场、露天体育场以及其他反射或直射入

大气层中的照明光，这些多余的光亮不但会导致城市上空笼罩着一层烟雾，也会

干扰夜间空气的自洁过程。通常情况下来自汽车尾气或其他人工排放的污物，会

在一种硝酸根的作用下通过化学反应分解掉，以免转化为烟雾、臭氧等，然而阳

光会破坏自然条件下的硝酸根，因此空气自洁只能发生在夜间的黑暗中。但是随

着夜间出现的越来越多不灭的灯光，发挥重要作用的硝酸根将越来越少，空气自

洁速度越来越慢。世界上已有超过 1/5（美国人之中有 2/3，欧洲则有一半）的人，

已经无法再用肉眼看见银河。③据统计，我国年照明耗电量约为 2000 亿度,其中

2/3 是靠火力发电，而其 3/4 是使用燃煤，因此，城市照明的光污染，不仅耗电过

多,也消耗了大量能源。而全球每年照明耗电约 20000 亿度，生产这些电力排放的

大量废弃物会对城市环境造成严重污染。④在美国，30%的光照明成为光污染的来

源，另外，浪费的电能会产生 6600 万吨的二氧化碳，消除光污染所产生的二氧

化碳相当于从马路上移开 950 万辆汽车。⑤
 

 

                                                        
①张淑琴.张彭.浅议光污染的危害与防护[J].内蒙古环境科学，2008,(1):100-102. 
②陈潇.何书喜.光污染对人眼视觉质量的影响[J].国际眼科杂志, 2010,(3):530-532. 
③谭徽松.岑学奋.光污染和光学天文台址保护[J].天文学进展, 2002,20(1):1-6. 
④杨春宇.刘炜.陈仲林.城市生态与光污染控制[J].城市问题,2002,(2):53-55. 
⑤Terrel Gallaway, Reed N.Olsen, David M. Mitchell, The Economics of Global Light Pollution, Ecological 

Economics,2010,(69).658-6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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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我国光污染侵权立法的现状与检讨 

 

第一节我国光污染侵权的立法现状 

我国现行涉及光污染侵权的立法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宪法 

我国《宪法》第 26 条第 1 款规定:“国家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

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 

学界通说认为我国《宪法》第 26 条第 1 款对光污染侵权也作了一定程度的

规定，理由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光环境是整体环境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光污染是环境污染的具体

形态之一，因此该条款也潜在表明保护光环境、防治光污染是国家不容推卸的责

任。”①
 

第二，“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这是一个兜底性的表述，以应对成文法在规

制变动不居的社会时所固有的滞后性。这就意味着光污染也是宪法第 26 条的规

制对象，光污染亦是环境污染的一种，继而使得这一规定成为整个光污染侵权立

法的起点。 

二、民法通则 

我国《民法通则》第 83 条规定：“不动产的相邻各方,应当按照有利生产、方

便生活、团结互助、公平合理的精神,正确处理截水、排水、通行、通风、采光等

方面的相邻关系。给相邻方造成妨碍或者损失的，应当停止侵害，排除妨碍，赔

偿损失。”这一条规定的是相邻关系制度，以相邻关系制度来解决包括光污染在

内的环境侵权问题在比较法上是一个共同的现象，例如德国的不可量物侵害制度，

②法国的近邻妨害制度。③因此，学界通说认为，这里的“采光”应解释为包括采

集充足且不受妨碍的光照以及不被有害光所干扰在内。有的学者甚至提出这一规

定包括了相邻环保关系，“不动产所有人或使用人在行使不动产权利时,应当遵守

环境保护法的有关规定，不得污染环境，损害相邻人的利益。”④也就是认为，这

                                                        
①张梓太.程雨燕.论光污染纠纷的法律适用[J].法商研究,2001,(2):44-49. 
②孙宪忠.德国当代物权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7.196. 
③王明远.法国环境侵权救济法研究[J].环境导报,1999,(6):8-9. 
④郭明瑞.唐广良.房绍坤.民商法原理(二)[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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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条的“等”字表明了相邻关系还包括了相邻环保关系，因此，相邻关系制度能

解决包括光污染侵权在内的环境侵权问题。 

《民法通则》第 124 条规定:“违反国家保护环境防止污染的规定，污染环境

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 

三、物权法 

我国《物权法》第 90 条规定：“不动产权利人不得违反国家规定弃置固体废

物，排放大气污染物、水污染物、噪声、光、电磁波辐射等有害物质。”这一规

定是我国立法首次明确规定光污染这种环境污染的新形态。 

四、环境保护法 

我国《环境保护法》第 16 条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对本辖区的环

境质量负责，采取措施改善环境质量。”第 22 条规定:“制定城市规划，应当确定

保护和改善环境的目标和任务。”“其中所指的改善环境和保护环境也应包括光环

境在内。”①
 

同时，该法第 24 条规定：“产生环境污染和其他公害的单位，必须把环境保

护工作纳入计划，建立环境保护责任制度，采取有效措施，防治在生产或者其他

活动中产生的废气、废水、废渣、粉尘、恶臭气体、放射性物质以及噪声、振动、

电磁波辐射等对环境的污染和危害。”我国部分学者认为，这条规定是我国进行

环境污染侵权认定的最基本的条款。本条列举了废气、废水等众多的环境污染类

型,但是对光污染是否是一种环境污染也未作出明文规定。②但是根据《环境保护

法》的立法精神，其中“等”字应理解为包括该法制定时没有预见到的其他污染

形态，所以光污染也应列为须采取有效措施防治的对象。③
 

五、侵权责任法 

《侵权责任法》第 65 条规定：“因污染环境造成损害的，污染者应当承担侵

权责任。”第 66 条规定：“因污染环境发生纠纷，污染者应当就法律规定的不承

担责任或者减轻责任的情形及其行为与损害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 

六、地方立法 

在我国部分地区的地方性环境立法中对光污染侵权作了规定，较具代表性的

                                                        
①张梓太,程雨燕.论光污染纠纷的法律适用[J].法商研究,2001,(2):44-49. 
②段德臣.光污染侵权损害探析[EB/OL]. 
 http://www.civillaw.com.cn/qqf/weizhang.asp?id=15191,2011-12-18. 
③刘小红.我国光污染防治立法初探[J].河北法学, 2008,(7):134-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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